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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C_E5_B8_82_E6_c33_39270.htm 第一条 为加强有价证

券转让业务的管理，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转让有

价证券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有价证券转让的单位和个人

，经营有价证券转让业务的交易机构（以下简称交易机构）

，均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有价证券，是指国家规定或

金融管理机关允许并在证券发行章程中规定可以转让的国家

债券、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大面额

可转让存款证和个人大面额储蓄存款单及其它可以转让的有

价证券。 第三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专业银行、独立核算的

信托投资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经营有价证券转让业务，必须

经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市人民银行）批准。

未经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第四条 在交易机构转让的

公司债券，必须是经过市人民银行批准，在本市向社会公开

发行的公司债券。 在交易机构转让的公司股票，必须是经过

市人民银行批准，在本市向社会公开发行的、不定归还期限

的公司股票。 第五条 转让有价证券，必须在交易机构的经营

场所内进行。方式有以下四种： 1、持券人和购券人当面议

定有价证券价格，在交易机构登记的场内自洽成交。 2、持

券人和购券人委托交易机构代办售出或购入。 3、持券人向

交易机构办理有价证券抵押。 4、交易机构参照当日挂出的

有价证券转让牌价直接进行有价证券的售出或购入。 第六条 

有价证券转让以现货为限，转让价格随行就市。 转让有价证



券的双方必须按国家规定或有价证券发行章程规定的范围进

行转让，限于单位购买的只准转让给单位，限于个人购买的

只准转让给个人。 第七条 交易机构可向转让有价证券的双方

收取手续费或服务费。收费标准由市人民银行规定。 第八条 

交易机构必须将证券转让成交的股数和金额、售出或购入的

价格，按证券的种类和发行单位统计的数字，于每月10日

、20日和30日报送市人民银行。 第九条 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

应定期在交易机构的经营场所公布公司的经营情况和盈利水

平。股份公司公布的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与事实不符或有其

它欺骗行为的，市人民银行有权停止其股票的发行和转让，

并对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对在交易

机构的经营场所以外进行非法转让有价证券、涂改伪造有价

证券、强买强卖或倒买倒卖有价证券的单位或个人，由市人

民银行视情节轻重，给予没收有价证券或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的处罚，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

十一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198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